
南京紫金山英才计划宁聚项目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持续引聚青年人才来宁留宁发展，系统优化青年人才政策支持体系，根据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以加快打造高水平吸引集聚人才平台为总牵引 深入推进新时代人才强市建设行动方案（2026-2028年）》文件精神，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对符合条件的在宁就业高校毕业生，按学士1万元、硕士3万元、博士10万元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符合条件的省以上卓越工程师学院培养的工程硕士、博士补贴翻倍。
第三条  扩大住房租赁补贴发放范围。对符合条件的在宁就业高校毕业生，按博士2000元/月、硕士800元/月、学士600元/月，大专具有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按500元/月发放（在我市重点产业领域规上企业就业的参照学士标准）。重点产业领域企业新引进硕博毕业生、人工智能企业新引进重点大学学士及以上毕业生上浮20%，补贴期限累计不超过36个月。
第四条  支持青年参加就业见习。符合条件的高校学生、高校毕业生及16至24周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就业见习，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当年我市月最低工资标准享受就业见习单位给予的基本生活费，就业见习单位按照我市当年月最低工资标准的80%享受政府给予的就业见习人员基本生活费补贴。就业见习时长原则上不超过3个月。
第五条  激励创业带动就业。对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创业、吸纳其他劳动者就业的，可给予6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和2000元/人的创业带动就业补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创业，可提供免费场地或给予场租补贴，最高给予50万元项目资助和50万元担保贷款。
第六条  发放紫金山英才卡（青柠码）。面向在宁新就（创）业和求职、来宁短期合作的青年人才发放紫金山英才卡（青柠码），提供免费游览景区、交通出行等服务。
[bookmark: _GoBack]第七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此前相关政策与本细则不一致的，按本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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